
辅导员教育教学工作证明
辅导员申报教师资格证相关说明

    根据省教育厅要求，辅导员可以申报思想政治教育系列教师资格证。辅导员申报思想政治教育系列教师资格证的要求和申报其他系列教师资格证要求一致，另补充说明如下。
一、 办理范围

专职辅导员。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办理教师资格证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纪律，或者工作严重失职造成重大责任事故或经济损失，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以上或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未满一年者； 

（二）违反工作纪律，有违师德规范，造成恶劣影响者；

（三）无故不接受工作任务，不履行岗位职责，年度考核不合格者；

三、 不同工作内容教学工作量折算
辅导员的教育教学工作需要有学工办、学生处联合出具的授课证明，并到人力资源处审核。根据不同工作内容，课时折算办法如下：
1、讲授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按实际计划学时计算。

2、卓有成效地指导过两次以上学生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指导学生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每次按5学时计算。

3、心理咨询。每人次按1学时计算。

4、讲授党课。讲授党课按实际计划学时计算。

5、面向学生开展形势政策专题讲座。形势政策专题讲座每次按5学时计算。

6、组织和指导学生会、学生社团开展活动。每次活动按2学时计算。

7、讲授就业指导课。就业指导课按实际计划学时计算。

附件：辅导员教育教学工作证明
辅导员教育教学工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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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学工办主任签字：
系学工办盖章

日期：

学生处负责人签字：    

学生处盖章

日期：

